关于开展2022年度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
资金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项目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更好发挥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对我省基础研究创新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按照《财政部 科技部关于印发<中
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19〕129
号）、《辽宁省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管理细则（暂行）》（辽财教规〔2021〕6号）的有关要求，紧密围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及我省优势产业，开展2022年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项目的申报工作。具体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金支持方式、方向及强度
本次申报的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以下简称引导资金）采用直接补助方式，单一项目资金将根据年度预算情况一次性拨付。支持强度为20万元/项，项目执行期为一年。主要支持以下十个技术领域的相关研究：
（一）人工智能技术领域。重点支持以下研究方向：高级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与计算、跨媒体分析推理、自主智能协同控制、类脑智能计算等基础理论研究；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自然语言处理、人机物三元协同与互操作技术、新一代机器视觉、物联网核心芯片、智能计算芯片等。
（二）生命科学领域。重点支持以下研究方向：蛋白质、核酸等生物大分子修饰、相互作用及调控；糖/脂代谢稳态调控与功能；细胞跨膜信号传递；生物大分子动态修饰与化学干预；区域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复杂性状遗传规律，外来物种风险评估与控制机制；动植物、微生物基因组；病原微生物与宿主互作等。
（三）重大装备的智能制造领域。重点支持以下研究方向：智能机器人核心控制系统与关键零部件制造；复杂环境人机协作安全风险辨识；电动汽车与无人驾驶系统设计、制造、功能安全设计与验证；面向大型装备原位修复与再制造等。
（四）新材料与材料科学领域。重点支持以下研究方向：石墨烯等功能材料的结构与性能；新型显示材料、固态照明材料和第三代半导体等新一代信息材料；材料信息学和智能化的材料设计；新型能源转换及储存材料；亚稳态金属材料的微结构和变形机理；多尺度柔性材料的智能化、功能化；高分子材料加工等。
（五）催化与清洁能源技术领域。重点支持以下研究方向：侧重对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关键技术进行研究，特别是对核电、太阳能、风电、生物质能、潮汐能、燃料电池等。
（六）重大疫病诊治领域。重点支持以下研究方向：频发、新现或重现病原体的起源、变异与传播扩散的生物学基础及可鉴别的分子标记；相关病原体侵染宿主、致病及耐药机制和分子调控网络及可干预的新型防治靶点；相关病原体的创新疫苗、人源化抗体等生物安全防护制剂的应用基础与质量评估；应对相关病原体威胁的风险评估、监测预警、预防控制等生物防御技术的基础等。
（七）云计算与大数据领域。重点支持以下研究方向：大数据的复杂性与可计算性理论及简约计算理论；大数据分析处理基础算法与并行方法、大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核心算法、异质跨媒体大数据编码压缩方法；大数据分析处理支撑软件平台与工具；大数据环境下人机物融合系统基础理论；云端协同的边缘计算结构与方法；高效能云计算、大数据云存储系统结构等。
（八）生物资源高效利用领域。重点支持以下研究方向：生物资源形成机制和生物制品利用原理；生物资源高值化利用绿色加工理论；微生物资源在药物开发及工业用酶制剂中的应用原理；海洋微生物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海洋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海洋生态过程与生物多样性的内在联系；可再生能源勘测及可开发利用，海洋能产业化基础理论等。
（九）信息技术领域。重点支持以下研究方向：高性能计算基础软件；面向领域的高性能应用支撑环境；可扩展高性能计算机系统结构及人规模并行编程模型；大规模并行应用算法、软件与协同优化；新型计算机体系结构、新型存储结构；探究新型光纤通信的传输极限与逼近方法；微波毫米波与太赫兹新波段无线移动通信；光与无线融合的新型通信体制与架构；高谱效、高能效的编码传输、信号处理等。
（十）航空航天前沿技术领域。重点支持以下研究方向：民用飞机综合航空电子、飞行控制技术；民用航空发动机及重要部件；小型、超小型飞机（含无人驾驶飞机）专用发动机及重要部件；先进的空中管制空域设计与评估系统，数字化放行系统，自动终端信息服务系统，空管监视数据融合处理系统，飞行计划集成系统，卫星导航地面增强系统，自动相关监视系统和多点相关定位系统等空中管制系统；宽带/高频/激光卫星通信系统；高精度地面终端综合检测仪器与系统等。
二、申报条件与要求
（一）申报单位的基本条件与要求。
1.项目申报单位须是辽宁省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研发基础条件和运行机制良好，技术力量雄厚，财务状况良好，财务制度健全，有可靠的技术基础和经济依托的单位。
2.首次进行项目申报的单位需进行网上单位注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注册账号请妥善保管，今后进行项目管理、合同签署及结题时将使用同一账号。
3.项目申报单位及初审单位应及时组织有关科技人员按照项目申报指南、有关管理办法等要求，在线填报相应的项目申报书，并上传可行性研究报告、预算说明书等相关材料。除相关必要证明材料外，如无特殊要求，不必上报纸质申报材料。
4.项目内容须真实可信，不得夸大自身实力与技术、经济指标。各申报单位及初审单位须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加强对申报材料审核把关，项目一经立项，相关考核指标无正当理由不予修改调整。
[bookmark: _GoBack]5.申报单位应认真做好经费预算，按实申报，且须符合十个技术领域的重点支持方向，不符合重点支持方向的项目，原则上初审单位不予推荐。
6.暂不接受涉及国家安全和重大机密的项目申报。
7.各初审单位须按要求对2022年度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出具正式推荐文件（一式一份），附加盖单位公章的系统导出推荐项目清单，并上传至系统。
（二）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构成的基本条件与要求。
1.项目负责人为申报单位在职人员，1962年1月1日以后出生，身体健康，具备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博士学位。在相关技术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熟悉本领域国内外技术和市场动态及发展趋势，具有完成项目所需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
2.每个申请人限报1项，各审定推荐单位对照《推荐限项表》（另行发放），组织开展项目申报和专家评审，经内部公示后，以正式公文形式，择优推荐。首次组织推荐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项目的单位，限推1项。
3.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进行申报：
（1）项目负责人承担省财政资助的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含兴辽英才计划）和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且未完成结题的或结题验收未通过的；
（2）在各级财政专项资金审计、检查过程中发现重大违规行为；
（3）同一项目通过变换名称等方式进行多头或重复申报；
（4）有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5）违背科研诚信和伦理道德。
三、申报方式
2022年度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自由探索类项目申报、推荐、论证、立项及过程管理工作依托“辽宁省科技创新综合信息平台”（http://218.60.151.64）进行。
四、申报时间
项目申报开始时间为2021年10月28日，受理截止时间为2021年11月11日，各初审单位审定和出具推荐文件截止时间为11月18日，逾期将不再受理。
五、联系方式 
引智与外专处 联系人：郭  丹  联系电话：024-23983421
技术支持     联系人：卞守龙   联系电话：17612488647
高  寒   联系电话：024-23983158
张丽娜   联系电话：18640558881
                             

辽宁省科学技术厅  
                              2021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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